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

们作为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

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

等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 

1、报告期内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

情况； 

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根据各子公司目前经营及资金

需求情况确定的，为其日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所需。报告期内，

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发生额14,418.24万元，期末担保余额

7,038.3万元，占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的6.86%，担保债务无逾期情

况； 

3、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

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对外担保完全

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并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

存在的风险；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

担保责任。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

政部的相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琼女士的个人履

历、教育背景、任职资格符合职务要求，且未发现有《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

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提名黄琼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独

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后认为：灵云传媒与关联方圣识网络销售媒

体广告资源等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的增加系双方业务发展所需，其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

定，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增加的议案。 

 

 

独立董事：施光耀、徐衍修、杨芳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